
 

 

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分级管理的具体内容及审核程序是什么？ 

（1）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分级管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由市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分

别负责审核。在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河段）、湖泊上设

置入河排污口的，由该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审核。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建设项目按规定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负责审

批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需要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审核。依法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排污单位应当在设置入河

排污口前，向有管辖权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2）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程序。受理：有管辖权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应当予以受理。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

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排污单位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

受理；逾期不告知补正内容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受理或者不受

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应当出具加盖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决定：有管

辖权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入河排污口设

置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地方政府有提速要求的从其规定）。同意设置

入河排污口的，应当予以公告；不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

知排污单位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有管辖权的市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作出决

定前，应当征求入河排污口所在地有关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3）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第三十四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四条：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第七十五

条：在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

护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在保护区附近新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

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二条：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

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

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已经建成的设施，其

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造成损害的，必

须采取补救措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禁止在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附近新建、改建、扩建

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

置入河排污口的；（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削减排污总量的水域设置入河

排污口的；（三）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四）

入河排污口设置直接影响合法取水户用水安全的；（五）入河排污口设置不符合

防洪要求的；（六）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七）其他不符合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

理的通知》（水资源﹝2017﹞138 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

保护区、保留区、省界缓冲区和开发利用区中的饮用水源区严格限制设置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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